重庆市国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10”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10月10日上午11时00分许，铜梁高新区重庆南雁实业集团龙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内，由重庆市国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5号新厂房钢架结构施工项目工地，发生1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法律法规要求及区政府授权（铜府〔2020〕167号），决定成立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公安局、区总工会、区住房城乡建委、铜梁高新区等单位组成，并邀请区人民检察院、区纪委监委机关参加的重庆市国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10·10”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综合分析和技术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和教训，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1、 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重庆市国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04月16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68645853H，住所：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泉山路70号附7号2-7，法定代表人胥彬。公司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建筑工程总承包贰级；建筑工程幕墙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该公司于2022年06月16日取得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颁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D250024353，资质类别及等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该证有效期至2027年06月15日。该公司于2021年9月29日取得重庆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员会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证件编号：（渝）JZ安许证字〔2009〕104672-04；该证有效期至2024年9月26日。
重庆南雁实业集团龙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新建厂房工程项目基本情况：该工程于2022年4月25日由重庆南雁实业集团龙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发包，重庆市国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包并负责施工建设，重庆凯宏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为监理单位，工期总日历天数180天，签约合同价1500万元整，项目于2022年6月9日开工建设，计划竣工日期为2022年10月30日。
二、事故经过及救援过程
2022年10月10日上午7时30分左右，班组长陈新安排罗益伟、严怀祥、费林等3人在重庆南雁实业集团龙剑制造有限公司5号新建厂房第三层面（气楼）从事保温棉铺设作业。费林在前面负责保温棉的切割，罗益伟和严怀祥在后面负责保温棉的铺设，罗益伟在左边檩条、严怀祥在右边檩条上作业，左右两边相距约2米左右。工作至上午11时00分许，罗益伟不慎踩破檩条下的彩钢瓦片，从11.2米高的破裂处坠落至硬泥土地面（安全绳未固定）。作业人员严怀祥发现后立即从楼梯口下到地面查看罗益伟的情况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120急救人员在事故发生后15分钟左右到达现场，对罗益伟进行抢救，抢救无效后宣布其死亡。事故单位安全员刘洋到现场后拨打了110报警，区公安局、区应急局、区高新区在接报后到达事故现场进行调查取证和协调处理善后事宜。
三、事故死者基本情况
死者罗益伟，男，汉族，身份证号：5002XXXXXXXXXX4911，生前户籍所在地：重庆市铜梁区虎峰镇双龙村X组XX号。2022年7月20日罗益伟与重庆市国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简易劳动合同》，2022年8月初开始在该公司承建的铜梁项目工地从事钢架结构安装作业。2022年10月10日在钢架结构厂房屋顶从事保温棉铺设作业时不慎坠落受伤后死亡。
四、事故的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罗益伟未取得高空作业操作证，从事保温棉铺设作业时未固定安全绳，因脚踩破保温棉下的彩钢瓦坠落至地面，致颅脑损伤引起急性呼吸、循环衰竭死亡，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经调查，事故企业未查验高空作业人员资质并安排其作业施工，未发现和及时纠正作业人员安全绳未固定的冒险作业行为，导致事故的发生。
（三）事故性质。经调查组认真调查及综合分析认定，重庆市国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10.10”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行业主管部门履职情况
（一）铜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近三年都制定有年度安全监督检查计划，2022年，高新区社会类投资在建项目陆续开工共有31家（其中8家下半年开工，5家长期停工），高新区全年对所有在建项目工地检查全覆盖，全年共开展在建项目安全检查6轮186家次，出动检查人员440人次，检查并督促整改安全隐患635处，共进行行政处罚37家次，罚款47000元。事故发生地重庆南雁集团在建工地项目于2022年7月份开工，高新区综合监管部门全年共对该项目安全检查4次，发现安全隐患15条，已督促全部整改，行政处罚两次合计2000元。在调查中未发现铜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属地监督管理中有履职不到位的情况。
（二）铜梁区住房和城乡建委
 根据铜建委发〔2012〕250号文件管理实施细则，铜梁工业园区管理范围内的建设工程安全管理全部工作均委托工业园区代为行使，由工业园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在调查中未发现铜梁区住房和城乡建委在行业监督管理中有履职不到位的情况。
六、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重庆市国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查验高空作业人员资质并安排其作业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缺失，作业人员安全绳未固定的冒险作业行为未及时发现并制止，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质，方可上岗作业”及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的规定，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局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二）对事故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1.罗益伟，对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性预见不足，未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负有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责任。
2.胥彬，重庆市国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男，身份证号5123XXXXXXXXXX5594，家庭住址重庆市涪陵区同乐乡莲池村X组，对公司安全管理负总责。事故发生时不在项目工地，其公司在临聘高处作业人员时，未认真审核其资质；现场安全管理缺失，导致作业人员违规冒险作业时未及时发现并制止，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之规定，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局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3.刘洋，重庆市国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安全员， 性别，男，身份证号5002XXXXXXXXXX0416，家庭住址重庆市璧山区双星街X号X单元X-X。未认真审核高处作业人员资质，未及时发现和制止工人高处作业人员违章冒险作业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规定，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它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规定，建议由区应急局对其实施行政处罚，并移交区住房和城乡建委暂停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
七、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 
（一）事故单位重庆市国华建筑有限公司要深刻反思事故教训，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要严格制定日、周、月安全检查方案并组织实施，强化安全技术交底；加强安全教育培训，严格把控从业人员资质关，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完善改正各级现场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标准，加大监控管理措施。
（二）区住房和城乡建委和区高新区管委会要进一步加强建筑行业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力度，严格制定年度安全监督检查计划，切实落实监管职责，对生产作业现场管理跟班作业不到位、特种作业人员无资质上岗位作业违反操作规程、安全设施缺失等行为加大查处力度；督促行业企业单位认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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